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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批准发布

《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的通知

建标〔２００７〕１６６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建设厅（建委、建设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二○○二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标函〔２００２〕３４５
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负责编制了《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并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发布，自２００７年
８月１日起施行。

在科技馆的审批、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控制楼堂馆所建设的相关要

求，认真执行本建设标准，坚决控制工程造价。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由建设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具体解释工作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负责。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编 制 说 明

《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是根据国家计委《关于制订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几点意见》（计标〔１９８７〕
２３２３号）和建设部、国家计委《关于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工作暂行办法》（〔９０〕建标字第 ５１９号）的要
求，按照建设部《关于印发〈二○○二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标函〔２００２〕３４５号）
的安排，由中国科协组织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院、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中国

科技馆、中国科协科普部五单位进行编制。

本次编制，以确保科技馆合理的建设规模和提高投资效益、保障科技馆的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

展观和国家现行有关科普设施发展的方针政策为指导思想。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

调查研究，收集了全国大部分科技馆的现状资料，结合对国外部分科技馆的实地调研和资料整理，总结

了近年来我国科技馆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论证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部门、单位及

专家的意见。之后，由建设部和中国科协共同召开全国审查会议，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建设标准共分九章：总则，建设项目构成，建设规模和建筑面积指标，选址与总体布局，建筑设计，

室内环境，建筑设备和建筑智能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管理和运行。

在执行本建设标准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

见和有关资料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地址：北京复兴路３号，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６３），以便今后修订时
参考。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０７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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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科学技术馆（以下简称科技馆）建设，提高项目投资决策和建设管理水平，合

理确定建设规模，有效控制建设投资，对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现行政策，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是政府投资的科技馆建设的全国统一标准，是编制、评估、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

研究报告和编制、审查初步设计的重要依据，是对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和改建、扩建的综合性科技馆项目，专业性科技馆建设项目可参照执

行。

第四条 科技馆是政府和社会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和活动的公益性基础设施。

第五条 科技馆的建筑应满足科普教育、观众服务、支撑保障等功能的需要。

第六条 实施观众可参与的互动性科普展览、教育活动是科技馆的核心功能。

第七条 科技馆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适用安全，经济合理，节约资源，有利发展。

二、应按区域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设馆。

三、既有建筑在条件许可时，可利用其改建、扩建为科技馆。

四、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第八条 科技馆建设应纳入当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建设用地应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

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九条 科技馆建筑安装工程费、展教装备费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应纳入政府投资计划，统筹安

排。

第十条 科技馆项目建设，除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其他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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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项目构成

第十一条 科技馆建设项目由建筑安装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室外工程）和展教装备构成。

第十二条 科技馆房屋建筑工程的房屋主要由展览教育用房、公众服务用房、业务研究用房、管理

保障用房等组成。

展览教育用房主要包括：常设展厅、短期展厅、报告厅、影像厅、科普活动室等。

公众服务用房主要包括：门厅、大厅、休息厅、票房、问讯处、商品部、餐饮部、卫生间、医务室等。

业务研究用房包括：设计研究室、展品制作维修车间、图书资料室、技术档案室、声像制作室、展（藏）

品和材料库等。

管理保障用房包括：办公室、会议室、接待室、值班室、警卫室、食堂及水、电、暖、空调、通讯设备用房

等。

第十三条 科技馆的室外工程由道路、室外管线、观众集散场地、室外展览场地、室外活动场地、停

车场地及园林绿化等组成。

第十四条 科技馆展教装备主要由展品和研究装备等组成。

第十五条 中小型科技馆不宜设置穹幕、巨幕电影厅。影像厅和报告厅可一厅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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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设规模和建筑面积指标

第十六条 科技馆建设规模按建筑面积分类，分成特大、大、中、小型四类。

建筑面积３００００ｍ２以上的为特大型馆。
建筑面积１５０００ｍ２以上至３００００ｍ２的为大型馆。
建筑面积８０００ｍ２以上至１５０００ｍ２的为中型馆。
建筑面积８０００ｍ２及以下的为小型馆。
科技馆的建筑面积不宜小于５０００ｍ２，常设展厅建筑面积不应小于３０００ｍ２，短期展厅建筑面积不宜

小于５００ｍ２。
第十七条 科技馆建设规模适用范围：

特大型馆一般适用于城市户籍人口４００万人以上的城市。
大型馆一般适用于城市户籍人口在２００万以上至４００万人的城市。
中型馆一般适用于城市户籍人口在１００万以上至２００万人的城市。
小型馆一般适用于城市户籍人口在５０万至１００万人的城市。
科技馆建设规模中建筑面积和展厅面积与该馆所在城市建馆当年的城市户籍人口数量的比例关系

见表１。
科技馆所在城市的城市户籍人口数量与建设规模的关系 表１

科技馆所在城市的城市户籍人口数量 建筑面积（ｍ２／万人） 展厅面积（ｍ２／万人）

４００万以上 ７５ ３０～３６

２００万以上至４００万 ７５ ３６～４２

１００万以上至２００万 ７５～８０ ４２～４８

５０万至１００万 ８０～１００ ４８～６０

注：①接近２００万城市户籍人口的中型科技馆，其建筑面积宜采用万人面积指标低值。

②接近１００万城市户籍人口的小型科技馆，其建筑面积宜采用万人面积指标低值。

第十八条 经济发达地区和旅游热点地区的城市，科技馆建设规模可在本标准第十七条规定的基

础上增加，但增加的规模不应超过２０％。
第十九条 少数民族地区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应建设中型及以上规模科技馆。

第二十条 科技馆房屋建筑中展览教育用房、公众服务用房、业务研究用房、管理保障用房所占比

例见表２。上述用房的具体面积指标分配参见本标准附录一至附录三。
科技馆各种用房所占比例 表２

房屋功能
百分比（％）

特大型馆 大型馆 中型馆 小型馆

展览教育用房 ５５～６０ ６０～６５ ６５～７０ ６５～７５

公众服务用房 １５～２０ １０～１５ ５～１０ ５～１０

业务研究用房 １０～１５ １０～１５ ５～１０ ５～１０

管理保障用房 １０～１５ １０～１５ １５～２０ １０～２０

第二十一条 科技馆展品的数量可根据展厅建筑面积按１５～３０ｍ２／件估算。
第二十二条 科技馆展览的展品实物占地率宜为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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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科技馆常设展厅单位面积年观众量可按３０～６０人预计。
第二十四条 科技馆展厅设计应按瞬时最高观众容量合理确定各主要专业技术计算指标，并按百

人疏散指标计算展厅应有疏散总宽度。瞬时最高观众容量宜取０２～０２５人／ｍ２，即５～４ｍ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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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选址与总体布局

第二十五条 科技馆选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

二、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

三、良好的社会人文条件。宜选在城市的文化区，与其他文化设施共同构成群体效应。

四、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包括地形、地貌、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选址应考虑自然灾害可能造

成的影响，与高噪声、污染源的防护距离应符合有关的安全卫生规定。

五、可靠的电源、水源、通信等城市基础设施条件。

第二十六条 科技馆的总体布局应体现以下要点：

一、因地制宜，全面规划，节约用地。

二、科技馆宜独立建造。

三、根据用地特点和规模，按照展览教育、公众服务、业务研究、管理保障的功能要求合理分区。建

设用地总平面规划宜采用集中式布局，也可采用分散式布局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布局应做到分区明

确、功能合理、布置紧凑、流线简捷、联系方便、互不干扰。

四、馆区的道路应畅通，路线应简捷。人流、车流、物流应分流并避免和减少交叉。

五、科技馆用地应根据建筑要求合理确定总平面的各项技术指标，并优先利用周边的公共资源。建

筑密度宜为２５％～３５％，容积率宜为０７～１。室外用地应统筹安排道路、观众集散场地、室外展览场地
（室外活动场地）、地面停车场地。绿地率应符合当地的规划要求。

六、科技馆机动车库建设，应符合当地城市规划条件要求。本标准未包括此部分用房的建筑面积指

标。

七、本标准未包括人防设施的建设面积指标。科技馆人防设施的指标、标准和等级应根据当地人防

部门的要求设置，做到平战结合。

八、科技馆馆区内不应建造职工住宅类生活用房。

第二十七条 科技馆馆区道路、停车场及建筑物设计应符合无障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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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 筑 设 计

第二十八条 科技馆建筑设计要考虑地域和环境条件，做到节能与环保。

第二十九条 科技馆建筑设计应适应公共活动场所人流量大、分区明确、布展灵活、展品更换频繁、

参观流线可变、动静应有区分的特点。

第三十条 科技馆展厅设计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展厅宜设在科技馆主体建筑物的一至三层，不宜超过四层。除特殊情况外，地下室不宜作为展

厅。

二、展厅入口处应设置门厅，验票口应位于门厅之内。

三、科技馆展厅应能适应常规展览的需求，应根据展厅的体量与经济性确定展厅柱网与层高。柱网

宜为方形或矩形，跨度应大于或等于９ｍ。展厅净高一层宜为４５～６０ｍ，二层以上宜为４０～５０ｍ。首
层展厅设计可变荷载宜大于或等于８ｋＮ／ｍ２，其余各层可变荷载宜大于或等于４ｋＮ／ｍ２。

四、观众垂直交通宜采用自动扶梯、客运电梯和楼梯相结合的方式，主要交通工具应设置在人流出

入口附近。多层的中型以上科技馆，展厅应安装自动扶梯，大型科技馆客运电梯乘客人数以不少于１５
人为宜。楼梯的净宽度应按瞬时最高观众容量计算，联系各展厅的观众走廊净宽度不应小于安全疏散

的要求。

五、货运门、通道、货用电梯应能满足展品和设备的水平与垂直运输需要，方便布展和撤展。主要货

运通道应与观众通道分离。

六、观众休息区应设置座椅、饮水部和卫生间，座椅的数量不宜小于展厅瞬时最高观众容量的５％，
为观众提供服务的餐饮部应设在展厅之外的休息区。

七、短期展厅宜布置在建筑物的一层，可与常设展厅相邻，但应有直达外部的独立出入口。

第三十一条 科技馆内的报告厅、大型影像厅应独立对外开放，并具备由展厅直接进入的条件。

第三十二条 科技馆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消防设计超出现行规范规定时，可采用火灾性

能化设计与火灾危险性评估方法加以解决。

第三十三条 科技馆造型设计应首先满足内部展教功能的需要，建筑形象应简洁大方，形式服从功

能，具有地方特色，做到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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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室 内 环 境

第三十四条 科技馆室内装修应简洁、不求豪华。装修材料应符合国家环保与防火标准。地面应

防滑。展厅顶棚一般不做吊顶，可采用格栅类材料将管线遮挡或采取适当的色彩隐蔽。

第三十五条 科技馆展厅应在满足展教功能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

第三十六条 科技馆照明宜满足以下要求：

一、馆内的视觉环境应根据区域的功能、视觉的要求和环境的气氛进行设计。人工照明应向观众提

供良好的视觉环境，遵循既创造适宜氛围，又能使光学辐射对特殊收藏类展品的损害减到最低程度的原

则，达到视觉效果好、照度适当、系统安全可靠、经济适用、节能、便于更换和维护的目的。

二、科技馆主要区域的照度宜符合表 ３规定，其他区域的照度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０３４。

三、展厅和公共区的照明应采用自动控制。

四、主要功能区光源的显色指数（Ｒａ）应符合表４规定。
第三十七条 科技馆的展厅、报告厅、影像厅等室内空气质量应进行控制，卫生间宜自然通风。

第三十八条 科技馆室内空场背景噪声应控制在 ５０ｄＢ（Ａ）以下，空场混响时间应控制在 １８ｓ之
内，并避免声聚焦。展教设备也应选用低噪声产品并采取吸声措施。

科学技术馆主要区域照度值 表３

区 域 类 型 参考平面 照度标准（ｌｘ）

展教用房

公众服务用房

业务研究用房

管理保障用房

展厅 地面 ２００

报告厅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２００

影像厅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１５０

科普活动室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３００

门厅、大厅、休息厅 地面 ２００

票房、问询处、商品部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３００

餐饮部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２００

展品制作维修车间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３００

技术档案室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２００

设计研究室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３００

声像制作室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３００

办公室、会议室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３００

接待室、监控室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２００

设备机房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１５０

注：①除表３所列区域以外的场所，可参照类似功能区域的相关国家标准的照度标准。

②在满足功能要求情况下，照明光源应优先选择高效节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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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主要区域光源的显色指数标准 表４

场 所 显色指数范围

展板、特殊展区、特殊展品 Ｒａ≥９０

一般展区、接待室、阅览室、设计研究室、商品部 Ｒａ≥８０

办公室、报告厅 Ｒａ≥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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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筑设备和建筑智能化

第三十九条 科技馆建筑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采用节能、节水的系统和产品。

二、设有化学试验的展室和实验室具有排除废气、废液的功能，当不能达到排放标准时须单独收集

和处理。

三、公共卫生间采取防交叉感染措施。

第四十条 科技馆的电力设施宜满足以下要求：

一、科技馆电源设施应按表５负荷等级要求配置。
负荷等级表 表５

馆规模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用户负荷等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二、科技馆的用电负荷密度可按表６估算。
负荷密度估算参考表（ＶＡ／ｍ２） 表６

馆规模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用电负荷 ９０～１４５ ８５～１３５ ７５～１１５ ７０～１０５

变压器安装容量 ７０～１１５ ６５～１０５ ６０～９５ ５５～８５

三、科技馆展厅区宜按１５～３０ｍ２设置１个安全电源插口，且２０％为三相电源。
四、公共区内不应有外露的配电设备。公众可触摸、操作的展品电气部件应采用安全低电压供电。

第四十一条 科技馆应配备足够的、便于扩展的通信基础设施。

第四十二条 科技馆宜采用现代先进技术实施智能化管理，智能化管理系统可按表７标准设置。
智能化管理系统设置表 表７

馆类型
建筑设备监控

冷热源 空调 照明 配电

安全技术

防范

信息自动

查询

智能化

系统集成

特大、大型馆 ○ ○ ○ ○ ○ ○ ○

中型馆 ○ ○ ○ — ○ ○ —

小型馆 — — ○ — — ○ —

注：表中“○”表示该项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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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十三条 科技馆建设投资一般由建筑安装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室外工程）费用、展教装备费

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预备费用组成。

第四十四条 科技馆房屋建筑工程费、室外工程费、展教装备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和预备费各自占

建设项目投资的比例，根据科技馆的类型按表８控制。
科技馆投资费用百分比（％） 表８

费用名称

馆类型

建筑安装工程费

房屋建筑

工程费
室外工程费

展教

装备费

工程建设

其他费
预备费

特大型馆 ５４９～６１８ ６０～６８ ２１４～２４１ ７７～８７ ４０～４６
大型馆 ５３６～６０４ ５９～６６ ２３０～２６０ ７５～８４ ４０～４６
中型馆 ５０７～５７１ ５７～６４ ２６５～３００ ７１～７９ ４０～４６
小型馆 ４９８～５６１ ５４～６０ ２８１～３１６ ６９～７７ ４０～４６

注：展教装备中投资费用百分比不含大型数字化天象仪、特效电影等设备。

第四十五条 科技馆建设费用中房屋建筑工程费，可参照工程建设所在地的大中型公共建筑投资

进行估算。

第四十六条 本标准建设投资中未包括科技馆建设征地、特殊地质处理、特殊构筑物等独立费。以

上费用应根据建设地点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四十七条 科技馆运行经费由科技馆一般费用和科技馆专项费用组成。

第四十八条 科技馆年运行经费，可按相应建设投资费用的百分比确定，见表９。
年运行经费与相应建设投资费用的百分比 表９

费 用 名 称 年运行经费的比例（％）

一般费用／建筑安装工程费 ９～１０
专项费用／展教装备费 １０

第四十九条 科技馆的建筑工程工期，宜参照表１０执行。
建筑工程工期（月） 表１０

地区

馆类型
Ⅰ类地区 Ⅱ类地区 Ⅲ类地区

特大型馆 １８～２１ １９～２２ ２０～２３
大型馆 １５～１８ １６～１９ １７～２０
中型馆 １２～１５ １３～１６ １４～１７
小型馆 １２ １３ １４

注：①本工期为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值。由于各地施工条件不同，允许各地在１５％幅度以内调整。当有一层地下室
时工期增加１～２个月。

②工期是指单项工程从基础破土开工至完成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全部内容，并达到验收标准之日的全过程所需的

时间。

③由于施工技术规范或设计要求冬季不能施工而造成工程主导工序连续停工的时间，不计入工期内。

④地质条件复杂、地基处理工作量大时，可另增加工期。

⑤含特殊构筑物、专用水域等独立工程以及特殊结构形式时，工期可适当增加。

⑥表中建筑工程工期不含展览设备、展品安装及试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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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管理和运行

第五十条 科技馆的管理和运行需设置行政管理、公共关系、设计研究、公众教育、公众服务、工程

管理等部门，科技馆的建筑应满足上述部门设置的需要。

第五十一条 科技馆工作人员编制总数主要根据科技馆建设规模确定，可按表１１控制。科技馆工
作人员中，管理人员宜占总数的１０％～１５％，专业技术人员宜占总数的６５％～７５％，工勤人员宜占总数
的１５％～２０％。

科技馆建设规模（ｍ２）与工作人员数量 表１１

馆 类 型 特大型馆 大型馆 中型馆 小型馆

工作人员（人）／建筑面积（ｍ２） １／２００ １／１８０ １／１８０ １／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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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大型科技馆面积指标参考表

（以总建筑面积２２０００ｍ２为例）

房屋

用途
用房组成 面积（ｍ２） 备注 比例

展览

教育

用房

公众

服务

用房

业务

研究

用房

管理

保障

用房

常设展厅 ９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含儿童展厅２０００ｍ２

短期展厅 １４００～１５００ —

科普活动室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含教室、实验室

科普报告厅 ５００～６００ —

特效电影厅 ５００～６００ —

其他 ３００～５０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１３２００～１４３００ —

门厅／大厅／检票 ９００～１５００ —

票房／问讯处 １００～１５０ —

医务室 ５０～１００ —

观众休息区／存包 ６００～８００ —

商品部／餐饮部 ５００～６００ —

其他 ５０～１０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２２００～３３００ —

展品与材料库 ６００～９００ —

展品制作维修车间 ７００～９００ —

设计研究办公室 ５５０～８００ —

情报研究编辑室 １００～２００ —

图书资料室／档案室 １５０～３００ —

声像制作室 ５０～１００ —

其他 ５０～１０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２２００～３３００ —

行政办公室 ８５０～１３００ —

会议室／接待室 １８０～２６０ —

警卫／值班室 ５０～８０ —

内部食堂 １２０～１８０ —

设备用房 １０５０～１３８０ —

其他 ５０～１０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２２００～３３００ —

６０％～６５％

１０％～１５％

１０％～１５％

１０％～１５％

共计

总建筑面积：１９８００～２４２００
总使用面积：１５４００～１８７００
平均总建筑面积：２２０００

平面系数为

０７～０８
９０％～１１０％
平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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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中型科技馆面积指标参考表

（以总建筑面积１２０００ｍ２为例）

房屋

用途
用房组成 面积（ｍ２） 备注 比例

展览

教育

用房

公众

服务

用房

业务

研究

用房

管理

保障

用房

常设展厅 ５６００～６０００ —

短期展厅 ８６０～９５０ —

科普活动室 ６８０～７３０ 含教室、实验室

科普报告／电影厅 ３６０～３９０ —

其他 ３００～３３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７８００～８４００ —

门厅／大厅／检票 ２５０～５００ —

票房／问讯处 ５０～１００ —

休息／存包 ２００～３５０ —

商品部 ５０～１５０ —

其他 ５０～１０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６００～１２００ —

展品与材料库 １５０～３００ —

展品维修车间 １００～２００ —

设计研究室 １２０～３４０ —

图书资料／档案室 １００～２００ —

声像制作室 ４０～８０ —

其他 ４０～８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６００～１２００ —

行政办公室 ７５０～１０００ —

会议室／接待室 １００～１５０ —

警卫／值班室 ４０～８０ —

设备用房 ８６０～１０７０ —

其他 ５０～１０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１８００～２４００ —

６５％～７０％

５％～１０％

５％～１０％

１５％～２０％

共计

总建筑面积：１０８００～１３２００
总使用面积：７５６０～１０５６０
平均总建筑面积：１２０００

平面系数为

０７～０８
９０％～１１０％
平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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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小型科技馆面积指标参考表

（以总建筑面积７０００ｍ２为例）

房屋

用途
用房组成 面积（ｍ２） 备注 比例

展览

教育

用房

公众

服务

用房

业务

研究

用房

管理

保障

用房

常设展厅 ３３００～３５００ —

短期展厅 ７００～９００ —

科普活动室 ２５０～３５０ 含教室、实验室

科普报告／电影厅 １５０～２５０ —

其他 １５０～２５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４５５０～５２５０ —

门厅／大厅／检票 １２５～２５０ —

票房／问讯处 ２５～５０ —

休息／存包处 １００～２００ —

商品部 ５０～１００ —

其他 ５０～１０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３５０～７００ —

展品与材料库 ９０～１８０ —

展品制作维修车间 ６０～１２０ —

设计研究室 １００～２００ —

图书资料／档案室 ５０～１００ —

声像制作室 ２０～４０ —

其他 ３０～６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３５０～７００ —

行政办公室 ３００～６００ —

会议室／接待室 ６０～１２０ —

值班室／警卫 ２０～４０ —

设备用房 ２８０～５６０ —

其他 ４０～８０ —

合计 建筑面积：７００～１４００ —

６５％～７５％

５％～１０％

５％～１０％

１０％～２０％

共计

总建筑面积：５９５０～８０５０
总使用面积：４６５５～６４４０
平均总建筑面积：７０００

平面系数为

０７～０８
８５％～１１５％
平均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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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１科学技术馆（简称“科技馆”）：是以展示教育为主要功能的公益性科普教育机构。主要通过常设
和短期展览，以参与、体验、互动性的展品及辅助性展示手段，以激发科学兴趣、启迪科学观念为目的，对

公众进行科普教育；也可举办其他科普教育、科技传播和科学文化交流活动。

２常设展览：一般指展出时间在１年以上的展览。
３短期展览：一般指展出时间在１年以内的展览，亦称临时展览。
４展厅：用于举办展览、布设展品的房间。
５常设展厅：用于举办常设展览的展厅。
６短期展厅：用于举办短期展览的展厅，亦称临时展厅。
７科普活动室：用于举办小型科普教育活动的房间，包括教室、实验室。
８影像放映厅：用于放映科教电影、科教录像的房间。
９报告厅：用于举办科普报告的房间。
１０天象厅：用于放映天象节目的房间。
１１可变荷载：在结构使用期间，其值随时间变化，且其变化与平均值比不可以忽略不计的荷载。
１２混响时间：声音已达到稳态后停止声源，平均声能密度自原始值衰变到其百万分之一（６０ｄＢ）所

需要的时间。

１３展厅单位面积年观众量：展厅全年接待观众数量（人）／展厅建筑面积（ｍ２）。
１４瞬时最高观众容量：同一时间展厅单位面积合理接待观众的最高数量（其数值为考虑各种因素

的选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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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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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主编单位、参编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 编 单 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石化设计院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普及部

中国科学技术馆

主要起草人：邱仓虎 韩光宗 常钟隽 陈章煜 赵小敏 朱幼文 厉守生 陈英华

７１



附 件

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

条 文 说 明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２０）………………………………………………………………………………………

第二章 建设项目构成 （２３）…………………………………………………………………………………

第三章 建设规模和建筑面积指标 （２４）……………………………………………………………………

第四章 选址与总体布局 （３２）………………………………………………………………………………

第五章 建筑设计 （３４）………………………………………………………………………………………

第六章 室内环境 （３６）………………………………………………………………………………………

第七章 建筑设备和建筑智能化 （３８）………………………………………………………………………

第八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４０）……………………………………………………………………………

第九章 管理和运行 （４４）……………………………………………………………………………………

９１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阐明编制本标准的目的和依据。

本标准中的科技馆系指由政府财政投资建设的科技馆。科技馆是组织实施科普展览及其他社会化

科普教育活动的机构，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基

础性设施，是我国科普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馆以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为目的，为宣传和贯彻科

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服务。因此，投资建设科技馆是政府的责任和

义务。

但是，多年来由于没有相应的国家科技馆建设标准指导科技馆建设，致使各地科技馆建设方面存在

许多问题。

有的地方对科技馆的性质、任务、功能认识不明确，没有将科技馆看作以展览教育为主的科普设施，

而是作为多功能、综合性的科技活动场所，把科技馆建成了科技活动中心或科学会堂；有的地方不顾国

情和当地情况，盲目攀比，建设规模脱离实际，造成资金浪费；有的地方建筑设计不合理，场地设施难以

适应科普展览教育工作的要求；有的地方对科技馆建设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只考虑“硬件”（基建工程）建

设，而忽视“软件”（展览开发、展品研制、教育与研究、管理与运行维护等）建设，导致一些科技馆在建成

初期因为展品研制资金不到位而出现“空壳”现象，或勉强搞一些展品，无法吸引观众，难以正常履行科

普教育的任务；有的地方对科技馆的日常运转经费投入过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科技馆的生存和可持

续发展。

国务院２００６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中要求：“加强国家
科普能力建设。合理布局并切实加强科普场馆建设，提高科普场馆运营质量。”

国务院２００６年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要求：“加强对科普
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指导。制定科普设施的发展规划、建设标准、认定办法和管理条例，规范科普设施

的建设与管理。”

中国科协、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建设部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３日颁布的《关于加强科技馆等
科普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科技馆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设施之一，要大力加强各级科技

馆的建设”，“在规划和建设中，要科学论证，合理确定建筑规模，量力而行，反对互相攀比和盲目追求外

观；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中国科协将会同有关部门抓紧

编制科技馆等科普设施的建设标准，规范科普设施的建设”。

本标准是依据党和政府有关科技馆建设的法规和文件，在对现有科技馆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

意见、汲取经验教训、组织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本标准的制定，对于提高科技馆建设项目的

投资决策和建设管理水平，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有效控制建设投资，以及对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管理是

十分必要的，同时也为科技馆发挥应有的科普教育功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

本标准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主席令予以施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５日
公布）；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０日通过）；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国务院２００６年１月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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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国务院２００６年２月颁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科学技术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技术协会２００３年８月联合下
发，中宣发〔２００３〕２７号文件）；

《关于加强科技馆等科普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国科协、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建设

部２００３年４月联合下发，科协发普字〔２００３〕３０号文件）；
《关于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科技部、新闻出

版总署２００３年５月联合下发，财税〔２００３〕５５号文件）；
《关于印发〈科普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新闻

出版总署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联合下发，国科发政字〔２００３〕４１６号文件）。
第二条 本条阐明本标准的权威性和作用。

本标准是由国家颁布的全国统一标准，在编制时已充分考虑了地区差异和不同类型科技馆的需要。

根据本标准，可以科学、合理地确定科技馆的建设规模、各种建筑功能的面积比例、建筑功能的基本技术

要求、投资估算、基建与展教装备的投资比例、运行经费、人员编制等各项指标。

本标准反映了科技馆建设的一般规律，亦可作为非政府投资的科技馆建设项目的参考。

第三条 本条阐明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综合性科技馆是指以多学科领域内容为收藏和展示对象的科技馆。目前国内建成的科技馆大多为

综合性科技馆，如中国科技馆、上海科技馆、天津科技馆、黑龙江科技馆等。

专业性科技馆是指以某一学科领域内容为主要收藏和展示对象的科技馆，如海洋科技馆、铁道科技

馆等。

第四条 本条阐明科技馆的性质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公益性机构。目前，某些地方要求政府投资兴

建的科技馆也要实行商业化、企业化经营，自负盈亏甚至上缴利税，违背了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

共科普服务的初衷。

第五条 本条说明了科技馆建设应为实现其功能服务。

目前，部分已建馆由于建前未充分考虑科技馆功能的需求，导致建成后在建筑布局、场地环境、基础

设施、服务保障条件等方面难以保证科技馆功能的正常发挥。

中国科协、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建设部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３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科技
馆等科普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要求：“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站）、社

区科普工作室（站）、科普画廊（橱窗）、科普基地等科普设施是我国面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教育的重要阵

地和基础设施。这些科普设施通过展览、培训、实验、影视播放、报告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公众尤其是

青少年易于参与、接受的科普活动，普及科技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对于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

神，建设先进文化，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形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为此，科技馆应具备以下主要功能：

科普教育功能———包括举办常设和短期展览、报告、讲座、实验、影像放映等科普教育活动和青少年

课外科技活动的功能；

观众服务功能———指为了使科技馆科普教育功能得以正常实施而向观众提供参观导览、休息、餐饮

等必要服务的功能；

支撑保障功能———指为了保障科技馆科普教育功能得以正常实施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进行展览教

育资源开发、展览教育活动设计、科技馆情报和理论研究、科技文物和自然标本收藏的功能。

第六条 在科技馆的各项科普教育功能中，科普展览是核心功能，因此展厅是科技馆建筑中最主要

的场地设施，其设计应与建筑的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同步进行。

第七条 本条说明科技馆建设的基本原则。科技馆的建设及其规模应充分考虑下列因素：观众资

源及其科学文化需求等条件；自然资源和科技、产业、文化等社会资源；建设所需的财力、物力等物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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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日常运行所需保障条件，以确保科技馆建设投资效益的充分发挥和科技馆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馆的性质决定科技馆的服务对象是公众，观众量是衡量一个科技馆效益的主要标志之一。观

众量的大小，与各地的经济发展、人口素质、自然环境、文化氛围、交通状况等因素有关。综上考虑，科技

馆应优先在直辖市、省会、自治区首府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建设。在公众需求强烈并有资

金保障的条件下，其他城市可建设适度规模的科技馆。同一个城市建设多个展示内容相同的科技馆，有

可能影响各馆社会效益的发挥，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因此，一个城市不宜重复建设展览内容相同的科

技馆。

利用既有旧建筑进行改建、扩建使之成为科技馆，可以节省投资、节约资源。但是，既有旧建筑一定

要具有可改造的条件，如建筑物层高、楼层的承载能力、地基基础情况、周边环境、交通条件等。美国旧

金山探索馆由展览馆改建而成，法国拉维莱特科学中心由屠宰厂厂房改建而成，英国曼彻斯特科学工业

博物馆由旧火车站改建而成，均是成功改建的典范。

第八条 本条要求科技馆的建设应纳入当地建设和发展规划、用地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其他有条件的

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场馆、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５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各地
政府都要对科普设施建设予以优先考虑，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将其纳入有关规划和计

划。各地应把科普设施，特别是场馆建设纳入各地的市政、文化建设规划，作为现代文明城市的主要标

志之一。”

国务院２００６年２月公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要求：“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及基本建设计划。”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３日颁布的中国科协、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加强科技馆等科
普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要求：“要把科技馆、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站）、社区科普活动室（站）、科普画

廊（橱窗）等科普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列入城乡建设规划。”

科技馆建设用地应按照国家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本条提出了科技馆建设项目投资的范围和来源。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３日颁布的中国科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加强科技馆等
科普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在科技馆等科普设施建设过程中，要将足够比例的资金用于研制展

览内容和配备展教设备，以保证科普设施功能的充分发挥。”

鉴于在以往的科技馆建设中，存在忽视展教装备投资或“重基建工程、轻展教内容”而使科技馆难以

发挥应有功能的现象，因此，本条明确提出展教装备投资应同时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第十条 本条阐明本标准与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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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项目构成

第十一条 本条阐明了科技馆建设项目的构成。科技馆建设项目不同于一般民用建设项目。科技

馆建设项目除一般建设项目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室外工程外，还应包括展教装备。展教装备是科技馆建

设项目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科技馆实现其科普教育功能、发挥投资效益的核心工程。如

果科技馆建设中不把展教装备列入建设项目，给予应有的投资，那么科技馆就会因无展览内容而成为

“空壳”，无法完成它所承担的科普教育任务，无法实现政府投资建设科技馆的目的。

第十二条 本条阐明科技馆房屋建筑工程的房屋主要由四部分构成。

展览教育用房是直接用于举办面向公众的展览等科普宣传教育活动的用房，它是科技馆建筑的核

心。展览教育用房在科技馆建筑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直接影响着科技馆所发挥的作用。一般要求展览

教育用房面积不低于科技馆建筑总面积的５５％。在展览教育用房中必须设有常设展厅和短期展厅，其
他用房可酌情设置。

公众服务用房是科技馆展览教育工作得以正常实施所必不可少的辅助用房，其包含的内容因科技

馆的大小而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公众服务用房可包含于展览教育用房之中，其面积不再单独计算。

业务研究用房是直接为科技馆的展示教育活动提供资源和情报、理论等支撑保障的工作用房，应在

科技馆建筑中占有一定比例。

管理保障用房是为科技馆正常开展各项展览教育活动、业务研究工作提供管理和后勤服务的用房。

第十三条 本条说明科技馆室外工程的内容。科技馆室外的道路、观众集散场地、展览场地、活动

场地、停车场地及园林绿化等是科技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室外管线包括室外给排水、供冷、供热、强

弱电、燃气等。

第十四条 本条说明科技馆展教装备的内容。展教装备是科技馆建设项目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保障科技馆实现其科普教育功能、发挥投资效益的核心工程。展教装备包括展品和研究装备

等。

展品包括用于展教活动的各种装备器材及其配套。

研究装备包括用于展教资源开发、展品维护、科技馆情报与理论研究、展教资料采集、科技文物和标

本收藏等工作的装备器材。

第十五条 穹幕、巨幕电影厅由于建设和运营成本较高，除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特大型和大型科技

馆外，不提倡其他科技馆设穹幕、巨幕电影厅。一般应避免分别建设穹幕电影厅和大型天象厅，可在穹

幕电影厅内设置天象仪，使其兼具天象厅的功能。为提高科技馆场地设施的使用效率，影像厅和报告厅

可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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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设规模和建筑面积指标

第十六条 本标准在考虑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人口分布和城市化率的现状以及国民经济和科学

教育水平的基础上，把科技馆建设规模按建筑面积分为四类。特大型馆的提出，其目的是对大型馆设定

上限值，避免建设过多的特大型馆。

经对现有科技馆进行充分调研，认真听取现有科技馆管理人员意见，并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１９７８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博物馆建设标准》，编制组认为：为达到一定的展览教育效果并持续吸引观众，
科技馆常设展厅面积至少应保证３０００ｍ２，展品数量不应少于１２０件。因此，本标准将常设展厅面积确定
为３０００ｍ２以上。考虑到短期展厅面积和其他辅助面积，科技馆建筑面积至少需５０００ｍ２。科技馆还应设
有短期展厅，以满足短期专题性展览的需要。短期展厅的面积一般不小于常设展厅面积的１０％。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７８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博物馆建设标准》中对短期展厅规定的最低限为３００ｍ２，但根据
我国科技馆的实际需要和国际上科技馆的经验，我们认为短期展厅面积以５００ｍ２以上为宜，中型以上科
技馆的短期展厅面积以不小于１０００ｍ２为宜，但也不宜大于５０００ｍ２。

第十七条 编制建设标准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控制建设投资，提高投资效益。本标准建设

规模的确定依据主要是建馆所在地的城市户籍人口，同时适当考虑非城市户籍人口、当地的经济发展和

科学教育水平。根据２００１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综合考虑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的速率推算，预计２０２０
年城市户籍人口超过４００万的城市为７～１０个，且这些城市基本都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城市户籍人口
在４００万～２００万的城市有１０～２０个；城市户籍人口在２００万～５０万的城市有１００～１２０个。如果这些
城市均建科技馆，届时全国科技馆总数将在１２０座左右，总建筑面积约２２０万 ｍ２。其中，目前已建成科
技馆建筑面积之和约４５万ｍ２，预计新建科技馆建筑面积之和约１７５万ｍ２，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新建科技馆预
计年平均建筑面积约１３万ｍ２。这个数量较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国力水平，故户籍人口４００万以上
为上限、５０万为下限控制建馆规模和数量。

科技馆的建筑面积指标主要根据所在城市建馆当年的城市户籍人口数量确定。面积过大，参观人

数较少，不仅会造成前期投资的浪费，对科技馆的日常正常运行也会产生不良影响；面积过小，参观人数

较多，将会严重影响观众的参观环境，也会制约科技馆的发展。表１的数据在使用时采用双控原则，使
城市户籍人口与科技馆建设规模分类相对应。比如：户籍人口１００万～２００万的城市，科技馆的建设规
模应为８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ｍ２的中型馆。当城市户籍人口接近２００万时，其科技馆建筑面积指标应取７５ｍ２／万
人；当城市户籍人口略超过１００万时，其科技馆建筑面积指标应取８０ｍ２／万人。户籍人口５０万～１００万
的城市，科技馆的建设规模应为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ｍ２的小型馆。当城市户籍人口接近 １００万时，其科技馆建
筑面积指标应取８０ｍ２／万人；当城市户籍人口略超过５０万时，其科技馆建筑面积指标应取１００ｍ２／万人。

据调查，国内几个正在建设科技馆的城市，科技馆的建设规模（建筑面积）都不同程度地高于上述标

准。形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受“攀比风”的影响，而且也与我国目前尚无国家统一的科技馆建

设标准有关。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
出：“大中城市应重点建设好图书馆、博物馆，有条件的还应建设科技馆。县、乡应主要建设综合性的文

化馆、文化站。”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３日中国科协、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建设部颁布的《关于加强科技馆等科
普设施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在规划和建设中，要科学论证，合理确定建筑规模，量力而行，反对互

相攀比和盲目追求外观；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

２００６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提出：到２０１０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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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前提下，新建一批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等科技类博物馆。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自治

区首府至少拥有１座大中型科技馆，城区常住人口１００万人以上的大城市至少拥有１座科技类博物馆，
全国科技类博物馆的接待能力有显著增长”。

根据上述党和国家文件的精神，同时也根据对目前各地经济实力和观众资源情况的分析，编制组认

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大多数县和城市户籍人口在５０万以下的地级市不宜兴建科技
馆，而应建设综合性的科技文化馆（宫、站、中心），故本标准以城市户籍人口５０万为控制下限。

有关资料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科技馆建筑面积与所在城市人口的比例多控制在５０～８０ｍ２／万人。
根据中国科技馆编辑出版的《科技馆研究文选》中的相关资料，部分发达国家已建成的科技馆建筑面积

与所在城市人口比例的平均值为７８４ｍ２／万人（附表１）。
部分发达国家科技馆建筑面积、展厅面积

与当地人口数量关系 附表１

馆 名
建筑面积

（ｍ２）
展厅面积

（ｍ２）
城市人口

（万人）

城市每万人

占有建筑面积

（ｍ２／万人）

城市每万人

占有展厅面积

（ｍ２／万人）

伦敦科学博物馆 ５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６７５ ７７ ４４

美国芝加哥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５６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 ８０６ ６９ ４６

美国洛杉矶

科学与工业博物馆
８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５３ ５５ ３４

加拿大安大略

科学中心
４７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 ３６６ １２８ ４６

新加坡科学中心 １５０００ １１７００ ２４０ ６３ ４９

平均值 — — — ７８４ ４３８

另据编制组对日本部分科技馆的实地考察，其面积指标平均值为７９３ｍ２／万人（附表２）。上述数据
均表明，发达国家科技馆的建筑面积接近于５０～８０ｍ２／万人指标的上限值。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数量
趋于稳定，其科技馆建筑面积万人指标可以供我们制定标准时借鉴。

日本部分科技馆建筑面积与城市人口的关系 附表２

馆 名
所在

城市

昼间人口

（万）

建筑

面积

（ｍ２）

建筑面积／
城市昼间人口

（万人指标）

备注

日本科学技术馆

日本国立

科学博物馆（主馆）

日本科学未来馆

东京 １６８０

２５１６０

３２８１１

４０５９０

５８６７

—

—

—

仙台市科学馆 仙台 １３０ １２２０８ ９３９１
包含部分自然

博物馆内容

名古屋市科学馆 名古屋 ２５０ ２１６８７ ８６７５ —

神户市立青少年科学馆 神户 ２５４ １２０００ ７７９２ —

总计 ２２１４ １４４４５６ ７９３１ —

注：日本的城市昼间人口统计指白天在该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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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标准中，小型科技馆建筑面积与所在城市人口指标为 ８０～１００ｍ２／万人，略高于国际上的科技
馆建筑面积万人指标，其主要原因为：一是我国的小城市城市化进程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阶段，且是今

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二是防止科技馆的面积不要因为过小而影响展教功能的发挥。

近１０年，我国已建成１２座建筑面积在５０００ｍ２以上的科技馆，其建筑面积万人指标见附表３。
全国部分城市科技馆现状及面积指标分析（按人口顺序排列） 附表３

人口
城市

名称

所属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目前城市

人口（万）

常住 １２倍
科技馆名称

现有科技馆规模

建筑面积

（ｍ２）
展厅面积

（ｍ２）
展／建
比例

规模指标

（ｍ２／万人）

２０２０预计
城市人口（万）

常住 １２倍

规模指标

（ｍ２／万人）

４００万以上

４００万～
２００万

２００万～
１００万

平均值

上海市 上海 １０２０ １２２４ 上海科技馆 ９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６１２％ ８０ １２６０ １５１２ ６５

北京市 北京 ７９０ ９４８ 中国科技馆 ４３０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４００％ ４５ ９６８ １１６２ ３７

天津市 天津 ５４０ ６４８ 天津科技馆 ２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６％ ３２ ６５８ ７９０ ２７

南京市 江苏省 ３０４ ３６５ 江苏科学宫 １３５８６ ９１５８ ６７４％ ３７ ３７４ ４４９ ３０

哈尔滨市黑龙江省 ２８８ ３４６ 黑龙江科技馆 ２４７８５ １５０００ ６０５％ ７２ ３５４ ４２５ ５８

济南市 山东省 ２０７ ２４８ 山东科技馆 ２０９７０ １２５００ ５９６％ ８５ ２５５ ３０６ ６９

郑州市 河南省 １８３ ２２０ 郑州市科技馆 ８４２６ ４０９１ ４８６％ ３８ ２２４ ２６９ ３１

石家庄市 河北省 １７６ ２１１ 河北科技馆 ２１９６０ ９９２１ ４５２％ １０４ ２１６ ２５９ ８５

南昌市 江西省 １５０ １８０ 江西科技馆 １６２６３ ８３００ ５１０％ ９０ １８４ ２２１ ７４

唐山市 河北省 １３８ １６６ 唐山科技馆 ７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３３％ ４５ １７０ ２０４ ３７

合肥市 安徽省 １２０ １４４
安徽科技馆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３３％ ８３ １４７ １７６ ６８

合肥市科技馆 １１８３７ ６０００ ５０７％ ８２ — — ６７

— — — — — — — — ６６ — — ５４

注：①城市常住人口来源于２００１年全国人口抽样数据。

②据权威部门统计与预测，２００１年我国城市化率为３７６６％，到２０２０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达５０％。

从表中可看出，我国科技馆建筑面积与所在城市人口指标平均约 ６６ｍ２／万人，在国际上的 ５０～
８０ｍ２／万人指标范围内。根据发展趋势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我国科技馆建筑面积与所在城市人口指标平均
约５４ｍ２／万人，接近５０～８０ｍ２／万人指标的低限值。由此，编制组认为本条提出的建筑面积万人指标适
度，基本符合我国国情。

科普展览是科技馆最主要的功能，展品是科普展览的载体，而展厅面积直接影响“载体”的数量和展

览效果的发挥。故本标准在提出建筑面积万人指标的同时，也提出了展厅面积的万人指标。

科技馆的展厅是科技馆建设的主体，展厅面积必须在科技馆建设中给予保障。展厅一般包括常设

展厅和短期展厅。

第十八条 科技馆的建设规模，应主要依据科技馆所在城市的户籍人口数量。但在调研现已建成

的科技馆时发现，观众中旅游者占一定比例，一些较大规模的科技馆已纳入当地的旅游项目中。城市的

经济实力直接影响着对科技馆的日常运行投入，而展品的更新决定着参观者的重复参观次数，同时也决

定着参观者的数量；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步伐，城市户籍人口的数量也会发生变化，依其变化规律可

使科技馆的规模确定具有科学的前瞻性；城市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上述因素，还影响着城市人口

对科学技术的关注程度。如文教中心城市中，对科学技术发展与普及有兴趣的人口比例相对要多一些。

我们在城市户籍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调整系数。一是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变化、科技馆功能辐射范围的

该城市所在省区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调整系数；二是该城市非户籍人口调整系数。城市非户籍人口包
括旅游者和城市暂住人口等。通过这两个系数的调整，基本反映与涵盖了与科技馆建设规模相关的主

要因素。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国情和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馆的发展规律，将这个调整范围限定在

２０％之内，以避免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大，而且通过调整后的城市户籍人口也与根据我国城市化进程预测
的２０２０年的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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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本条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

２００２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一章第四条明确提出：“国家扶持少数民族地
区、边远贫困地区的科普工作”。

２００６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各
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至少拥有１座大中型科技馆”。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分布在边远地区，相对而言，经济欠发达而人口数量较少，如果完全依照本标

准的分类适用范围，有些自治区首府城市不在此范围内，故本标准根据我国政府２００２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等相关政策，在建馆规模的控制上对少数民族地区有所放宽。

第二十条 展览教育用房是保障科技馆功能发挥的基本条件，其所占比例一般应大于６０％。特大
型馆接待观众量较多，需较大面积的公众集散空间等服务用房，故展览教育用房的比例有所降低，但也

不应低于５５％。
公众服务用房是科技馆对公众服务的主要辅助用房，应有足够面积加以保障，强调这一部分的面积

比例，可创造一个良好的参观环境。

业务研究及展览、展品研发是关系科技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不断推出新展览、新展品，可使科

技馆对公众保持长久的新鲜感和吸引力，特别是特大型和大型馆，应具有展览、展品的研发能力，保障这

部分功能面积尤为重要。调研发现，在科技馆的日常运营和业务发展中，展品的存储用房非常必要，特

别是特大型和大型馆。因此，在特大型和大型馆中业务研究用房面积比例要大一些，建议取高限值。

管理保障用房是科技馆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无论规模大小均应设置。相对而言，中小型馆的建筑

规模小，所占面积比例要高一些。

根据编制组对国内部分科技馆调研数据的统计结果（附表４），展览教育用房大多基本符合本标准
表２的面积比例关系，而公众服务用房和业务研究用房比例普遍偏低。公众服务用房不足，影响了观众
参观时间和学习效果；而业务研究用房的缺少，使得展览、展品的研发工作受到制约，直接影响了新展

览、新展品的推出，也就影响了科技馆的展教功能。

国内部分科技馆各功能分区面积比例 附表４

馆 名
建筑面积

（ｍ２）
展览教育

用房（％）
公众服务

用房（％）
业务研究

用房（％）
管理保障

用房（％）
其他（％）

中国科技馆 ４３０００ ７１０ ４３ ４５ １７５ ２７

黑龙江科技馆 ２５０００ ５５７ ２８６ １２ １４５ —

天津科技馆 ２１０００ ６５５ ６４ ３２ １０７ １４１

安徽科技馆 １２０００ ５１９ ７５ １４１ ２６５ —

厦门市青少年科技馆 ９８００ ７０７ １７３ ４３ ７７ —

郑州科技馆 ８４００ ７１８ ４０ ３７ ２０５ —

嘉兴科技馆 ７６００ ６６７ ３３ ４９ ６７ １８４

唐山科技馆 ７５００ ５１３ １６６ ８２ １１４ １２５

本条在考虑上述诸因素的基础上，结合现有部分科技馆运行情况和工程设计经验，给出了科技馆房

屋建筑中各种用房所占比例关系的参考指标。在实际运用本条指标时，应确保展览教育用房面积的比

例，因其是保障科技馆功能发挥的基本条件，是科技馆的功能主体。公众服务用房、业务研究用房、管理

保障用房的面积比例在条件限制时，允许有适当调整。

为便于使用表２，编制组以２２０００ｍ２的大型馆、１２０００ｍ２的中型馆和７０００ｍ２的小型馆为例，分别列出
各类房屋面积的参考值，参见附录一至附录三。

第二十一条 本条的目的是为展览设计预估展品数量并为科学编制展教装备投资预算提供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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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据，以使常设展厅内展品数量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编制组对国内外部分科技馆展品数量及展品所占面积进行了统计，分别见附表５和附表６。从附
表５和附表６可看出，国际上部分科技馆每件展品广义上所占展厅面积的平均值为１９２ｍ２，国内部分科
技馆每件展品广义上所占展厅面积的平均值为２３１ｍ２。这里应注意的是，展品广义上所占展厅面积是
指展品占地面积及满足公众参观展品需要的交通、休息面积等的总和。

国内部分科技馆每件展品广义上所占展厅面积统计 附表５

馆 名
常设展厅面积

（ｍ２）
展品数量（件）

展品所占面积

平均值（ｍ２／件）

中国科技馆Ａ馆１～３层 １０８０７ ３６０ ３００

黑龙江科技馆 １２０００ ３８０ ３１６

山东科技馆 １２５００ ４７０ ２６６

天津科技馆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２ ２６９

合肥科技馆 ６０００ ３３０ １８２

郑州科技馆 ４２００ ２７３ １５４

安徽科技馆 ４０００ １８０ ２２２

厦门市青少年科技馆 ３５００ １７０ ２０６

蚌埠科技馆 ２２００ １３２ １６８

平均值 — — ２３１

国际上部分科技馆每件展品广义上所占展厅面积统计 附表６

馆 名
常设展厅面积

（ｍ２）
展品数量（件）

展品所占面积

平均值（ｍ２／件）

加拿大安大略科学中心 １７０００ ７００ ２４３

法国巴黎发现宫 １２５００ ８００ １５６

韩国汉城国立科学博物馆 ９４８８ ４００ ２３７

日本科学技术馆 ８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美国旧金山探索馆 ６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３０

美国西雅图太平洋科学中心 ５５００ ２００ ２７５

美国洛杉矶加州科学中心 ３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２０

德国不莱梅大学科学中心 ３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２０

日本大阪市立科学馆 ３０００ １７０ １７６

日本科学未来馆 ８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６６

平均值 — — １９２

科技馆的科学类展品侧重演示各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海洋学、地质学等）的

科学原理，一般展品体积较小。科技馆的技术类展品侧重演示各技术领域（信息技术、航天技术、自动化

技术、制造技术等）的技术原理和方法，一般展品体积较大。编制组了解到，大量建于２０世纪中后期的
国际上著名科技馆多以科学类展品为主，而国内近年来建设的科技馆技术类展品较多。因此，国际上科

技馆展品平均占地面积普遍小于国内科技馆展品的平均占地面积。考虑到国内外科技馆发展趋势，本

标准编制组认为：科技馆每件展品广义上所占展厅面积宜取１５～３０ｍ２。
第二十二条 科技馆展示方式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观众与展品的互动性。为使公众在适宜的环境下

参与，应使展品在展厅中的占地面积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在保证展厅中展品数量合理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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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展品的体积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因此，本条提出了展品实物占地率的控制指标。本指标是在参考

国内部分科技馆展品实物占地率（附表７）的基础上提出的。
国内部分科技馆展品实物占地率 附表７

馆 名
常设展厅

面积（ｍ２）
展品实物占地

面积（ｍ２）
展品实物

占地率（％）
开馆时间

中国科技馆Ａ馆 １４０００ ３４５８ ２４７ ２０００５

山东科技馆 １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４０ ２００３１

黑龙江科技馆 １２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３８

天津科技馆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６６ １７７ １９９５１

江西科技馆 ８０００ １９４４ ２４３ ２００２９

合肥科技馆 ６０００ １７４０ ２９０ ２００２５

郑州科技馆 ４２００ １２１５ ２８９ ２０００４

安徽科技馆 ４０００ ９５２ ２３８ １９９９９

厦门市青少年科技馆 ３５００ ７９６ ２２７ ２００１５

蚌埠市科技馆 ２２００ ４９６ ２２５ —

平均值 — — ２４８ —

注：展品实物占地率＝展品实物占地面积（ｍ２）／常设展厅面积（ｍ２）。

第二十三条 提出本条目的，既是为衡量科技馆的投资效益提供参考，也是为确定建筑设计的相应

技术指标提供依据。

编制组对国内外部分科技馆年观众量及展厅单位面积年观众量进行了统计，从附表８和附表９可
看出国内科技馆展厅单位面积年观众量与国际著名科技馆展厅单位面积年观众量尚有距离，而且相差

较大，说明国内科技馆观众流量尚有增长潜力。根据专家统计资料分析得出的结论为，展厅单位面积年

接待的观众量是显示科技馆投资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展厅单位面积年接待观众量小于３０人／ｍ２时，
说明该馆由于某种原因投资效益发挥较差；展厅单位面积年接待观众量大于３０人／ｍ２时，可以说明该
馆展厅的建设投资效益比较好；展厅单位面积年接待观众量达到５０～８０人／ｍ２时，说明该馆展厅的建
设投资效益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这时展厅规模与观众量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展厅单位面积年接待观

众量大于１００人／ｍ２时，则意味着该馆的展厅经常处于超负荷状态，已经难以保证展示教育的效果，难
以满足观众的需求，应考虑扩建。

国内部分科技馆年观众流量

及单位面积展厅年观众流量统计 附表８

馆 名 常设展厅面积（ｍ２） 年观众流量（万人）
单位面积展厅年观众流量

（人／ｍ２·年）

中国科技馆 １７２００ １６０ ９３０

黑龙江科技馆 １２０００ ５３ ４４０

天津科技馆 １００００ ３３ ３３３

合肥科技馆 ６０００ ２０ ３３３

江西科技馆 ９１００ １５ １６５

郑州科技馆 ４２００ １７ ３４６

安徽科技馆 ４０００ １５ ３７５

平均值 — — ４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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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科技馆年观众流量

及单位面积展厅年观众量统计 附表９

馆 名 常设展厅面积（ｍ２） 年观众流量（万人）

单位面积展厅

年观众流量

（人／ｍ２·年）

加拿大安大略科学中心 １７０００ １５０ ８８

法国巴黎发现宫 １２５００ ６０ ４８

日本神户青少年科技馆 ９６００ ３０ ３１

日本科学技术馆 ８０００ ５５ ６８

日本名古屋市科学馆 ７２００ ６５ ９０

美国旧金山探索馆 ６５００ ３５ ５４

美国西雅图太平洋科学中心 ５５００ ６０ １０９

荷兰ＮＥＭＯ ５０００ ３５ ７０

荷兰菲利浦科技展览馆 ３０００ ４０ １３３

平均值 — — ７７

由于影响观众量的因素很多且各地不尽相同，科技馆在开馆初期和开馆一段时间后，节假日和非节

假日，其观众量波动幅度较大。本标准认为较为理想的观众量应为３０～６０人／ｍ２·年。从附表８的统计
数据来看，目前国内一些科技馆已经达到其低限值 ３０人／ｍ２·年，未达到的科技馆创造条件亦可达到。
其高限值６０人／ｍ２·年应作为争取目标。况且科技馆建设是百年大计工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公众对科学技术需求的不断增长，高限值的标准在大多数地区是能够达

到的。

第二十四条 科技馆观众容量是变数，每日每时不尽相同，既不能以高峰期的容量作为计算标准，

也不宜以低谷期为依据。本标准以展厅每年展出３００ｄ，假设每个观众参观半天，并以单位面积展厅年
观众量的上限６０人／ｍ２·年计算，同时考虑节假日观众流量加倍的因素。据此，可推算出单位面积展厅
瞬时的观众容量约为：６０×２／３００×２＝０２人／ｍ２。如考虑各地的不同差异并留有一定余地，可以在０２
～０２５人／ｍ２的范围内进行选择。
本标准以０２～０２５人／ｍ２作为科技馆瞬时最高观众容量，可以依此推算消防安全疏散楼梯、前室

门、走道等各自的总宽度，电动扶梯应有的运送能力，观众休息座椅等数量，以及核算与瞬时最高观众容

量有关的各专业主要技术指标。

科技馆的管理者应事先充分考虑观众数量的不均衡性、展厅观众高峰日接待能力的不足及观众低

谷日展厅与展品的闲置等运营问题，在展厅开放期间按预计的容量适当控制，使观众量接近预计的瞬时

最高观众容量，处于可控状态，并有对参观高峰日的观众数量进行限制，在参观低谷日组织观众参观等

削峰填谷措施。

以安全疏散楼梯总宽度为例，附表１０对比数据表明，按瞬时最高观众容量与百人疏散指标计算的
楼梯总宽度与已建成的科技馆实际情况是相近的，说明上述瞬时最高观众容量取值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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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部分科技馆疏散楼梯总宽度实际尺寸

与瞬时最高观众容量对比 附表１０

馆 名
二层展厅

建筑面积（ｍ２）
疏散楼梯

实际总宽度（ｍ）

按瞬时最高观众容量

需要的疏散楼梯

总宽度（ｍ）

中国科技馆Ａ馆 ４１３６ ７２ ８３～１０３

沈阳科学宫１号工程 ４５４５ １０８ ９１～１１４

沈阳科学宫２号工程 ３０８２ ６０ ６２～７７

黑龙江科技馆 ５６４９ ９９ １１３～１４１

江西省科技馆 ２５９８ ６６ ５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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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选址与总体布局

第二十六条 科技馆总体规划布局中，合理用地是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的具体体现，是

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鉴于此，提出了科技馆用地与总体布局的要点。

一、科技馆应统一规划，根据所在城市的需求和经济条件，一次实施或分期建设，并执行节约用地的

政策。

二、为避免外界干扰，科技馆应独立建造。如因特殊情况须与其他建筑联合建设时，应保证科技馆

使用功能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以满足其环境要求。

三、科技馆建筑是其各种功能空间的组合体，其中展览教育空间是主体，公众服务空间与其联系密

切，相互交融。而业务研究及管理保障空间则相对独立，与展览教育空间联系较弱。短期展厅通常独立

对外开放，与常设展厅有联系也应有分隔。

集中式布局是将展览教育、公众服务、业务研究、管理保障用房的空间尽量集中在一个建筑物内，因

而有布局紧凑、建筑总体形象突出、节约用地、参观路线简捷、各种功能空间联系方便等优点。集中式布

局为较多科技馆采用的方式，例如黑龙江科技馆、日本科学未来馆均为集中式布局的代表。

分散式布局是若干个单体建筑组合的方式。这种布置具有建筑与环境更容易沟通，便于自然通风、

天然采光、分期实施等特点。例如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印度加尔各答科学城都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

分散式布局的科技馆实例较少，国内这类科技馆实例更少，但湖北襄樊科技馆采用庭园式布局，建筑、广

场、通道、水面、绿化相互融合，室内外呼应，具有中国园林建筑特色，与分散式布局有某些相似之处。

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或称复合式）是相对集中与相对分散同时共存的方式，方法灵活、空间富于变

化、结合地形环境、适应不同功能需求。例如中国科技馆由 Ａ馆（主展厅）、Ｂ馆（穹幕影厅）、Ｃ馆（儿童
科学乐园、短期展厅）、业务楼、动力用房等组成。这种方式较适合于分期建设。

四、从安全和管理角度考虑，科技馆馆区道路应体现人、车、物分流的概念。

五、本款指出影响科技馆总平面技术指标的相关因素。

本标准认为科技馆用地红线外的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库）、公共绿地、市政管线等社会资源，均可

以作为“公共资源”为科技馆所利用，而且应该优先利用。

本款提出的总平面规划中的建筑密度、容积率两项控制指标，是基于编制组对国内部分科技馆的总

平面技术指标统计与分析，其数据见附表１１。我国科技馆建设历史较为短暂，符合要求的、属于真正意
义上的科技馆数量有限，附表１１所列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科技馆总平面状况也相差悬殊。编制组选择其
中实例，进行了分析、测算，提出了建筑密度、容积率控制范围的要求。如这两项指标与当地规定有矛盾

时，以当地规划条件为准。

国内部分科技馆总平面技术指标

及单体建筑平面系数统计 附表１１

馆名

相 关 指 标

中国

科技馆

黑龙江

科技馆

河北

科技馆

郑州

科技馆

合肥

科技馆

江西

科技馆

总用地面积（ｍ２） ５８０００ ５１８１０ １２８１８ ７３６６ １６７１０ ４１０２９

建筑占地面积（ｍ２） １０７２３ ９１３１ ３３１９ ３４７２ ４０６６ ７２７４

总建筑面积（ｍ２） ３９６４１ ２５２３８ １２７００ ８４２６ １１７８２ １６７５０

室外展览场地面积（ｍ２） — ６１５０ ３３７５ — ２５００ —

室外活动场地面积（ｍ２） — — — 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６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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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１１

馆名

相 关 指 标

中国

科技馆

黑龙江

科技馆

河北

科技馆

郑州

科技馆

合肥

科技馆

江西

科技馆

室外停车场地面积（ｍ２）

其余道路广场面积（ｍ２）
２３１６５

３７６３ ８２０ —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８９３６ ３４４０ ２７４４ ４９３５ １２００

绿化用地面积（ｍ２） ２４１１２ ２３８３０ １８６４ ６５０ ２５０９ ２４５５４

建筑密度（％） １８５ １７６ ２６ ４７１４ ２４４ １７７３

容积率 ０６８ ０４９ ０９９ １１４ ０７ ０４１

绿地率（％） ４１６ ４９ １４５ ９ １５ ５９８５

展教服务用房 Ｋ值（％） Ａ馆８４

业务保障用房 Ｋ值（％） —
８４

８４２

７４３
７１ ７７

主馆８６７
宇宙剧场

８５９９

地下车库面积（ｍ２） — — — ６２６ — —

附注

中国航空

工业规划

设计研究

院统计

中国航空

工业规划

设计研究

院统计

河北科技

馆统计

郑州科技

馆统计

机械工业

第一设计

研究院

统计

南昌有色

冶金设计

研究院

现代建筑

分院统计

室外展览场地是展厅的扩展和延伸。总平面布局宜考虑这部分组成。其用地可以和观众集散场地

相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科学技术博物馆建设标准》中也指出：“最好要有室外展览场地……”。

国内现有科技馆虽情况不同，但多数欠缺这类场地面积。

室外活动场地是室外展览场地的另一种形式，可以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酌定，宜和观众集散场地相结

合。

六、我国已建成的科技馆多为地上停车，其中不少科技馆未将停车库纳入建设规划，导致开馆后处

于被动状态，故科技馆建设必须配套停车设施。由于各地的用地、资金条件及规划要求不同，难以形成

统一标准，故本标准未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位指标，以及相应的建筑面积指标，各地区应酌情在本标准

之外统一解决。

停车数量应按当地规划条件的要求确定，规划设计前期阶段可参照《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

施》大城市大中型民用建筑停车位标准中的展览馆建筑类别估算。

为满足运送团体观众车辆的需求，停车场应考虑一半的车位数量按车型转换系数折算为大型客车

的地上车位。

七、各地均有人防设施的建设规划，为避免矛盾，本标准未包括人防设施的建筑面积指标。

八、为保证科技馆的正常使用功能不受干扰，馆区范围内不应建造职工住宅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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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 筑 设 计

第二十八条 作为传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科技馆，应体现并实践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科技馆建

筑应采用耐久性强、无毒、无污染的绿色建筑材料，围护结构应有良好的保温、隔热、防水性能，应争取良

好的朝向，争取天然采光与自然通风，控制有害气体的产生，防止噪声干扰，宜采用控制系统调控制冷、

供热、供水、空气流通和采光，高效率利用资源，以达到降低能耗与环境保护的目的。

第二十九条 本条基于科技馆展览教育的特殊性对科技馆建筑设计提出的概念性要求，其要求应

体现在建设工程规划与方案中。

第三十条 本条是对科技馆展厅设计提出的要求。

一、展厅层数的选择考虑了功能与经济的因素。展厅的层数多，影响参观路线的便捷，也不利于安

全疏散，故宜将展厅设在首层至三层，亦可设在四层。从技术经济角度考虑，中小型科技馆的建筑高度

应控制在２４ｍ以下，与消防相关的设备及土建投资较为经济。但国内外均有展厅超过四层甚至更高的
实例。如果加大投资解决好竖向交通及观众参观路线问题，展厅超过四层的也能被观众接受。国外还

有将屋顶作为展览场地，兼作实验场地实例，形式新颖，也有特色，是室内外结合的展览形式，在气候条

件适宜的地区可以借鉴。地下室防火分区小，疏散和扑救困难，一般不宜在地下室设置展厅。

二、科技馆某些特定功能（售票、存物、等候、咨询等）需在验票前于门厅内解决；当门厅、展厅合一或

由室外剪票入场时，也可以不设置门厅。小型科技馆观众数量少，可根据情况酌定。

三、为适应大流量的观众和展品的经常更新，展厅通透性良好、视野开阔、较大柱网、较高层高、较大

荷载是必要的基础条件。方形或矩形柱网，方便展品的布置，短期展览多为标准展位，适于采用展位倍

数的柱网。

特殊高度、长度、荷载的展品或装备，应在方案设计阶段予以考虑，并在以后的设计阶段落实空间与

荷载，其中特殊的高度不应作为展厅层高的依据，应采取局部增高或多层连通的方法解决。为适应重型

展品、装备的运输及使用要求，首层荷载应高于其余层展厅。

展厅的层高、柱网、荷载等标准是在参考国内外已建成的部分科技馆统计资料（附表１２、附表１３）的
基础上，结合我国科技馆建设和运行的实践确定的。

国内部分科技馆跨度、层高、荷载统计 附表１２

馆 名
柱网最大跨度

（ｍ）
标准层层高

（ｍ）
首层荷载

（ｋＮ／ｍ２）
楼层荷载

（ｋＮ／ｍ２）
开馆时间

（年月）

黑龙江科技馆 １５ ７ １０ ４ ２００３８

山东科技馆 １０ ４２～４８ ６ ６ ２００３１２

合肥科技馆 １０ ７ ８ ４ ２００２５

江西科技馆 １７ ８６ 地面 ４ ２００２９

中国科技馆Ａ馆 １７ ７ １０ ３５ ２０００５

郑州科技馆 １３６６ ６３ ３５ ３５ ２０００５

安徽科技馆 １３ ４８ ４５ ３５ １９９９９

天津科技馆 ９ ７ １０ ３５ １９９５１

河北科技馆新馆 １８ ７２ １０ ４ —

贵州科技馆 ９５ ６ ３５ ３５ —

沈阳科学宫 ９ ６ １０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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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部分科技馆跨度、层高、荷载统计 附表１３

馆 名
柱网最大跨度

（ｍ）
标准层层高

（ｍ）
首层荷载

（ｋＮ／ｍ２）
楼层荷载

（ｋＮ／ｍ２）
建造时间

（年月）

日本国立

科学博物馆（新馆）
２５ ７～１０ １５ ５ ２００３３

日本科学未来馆 ３０ ９ １０ ５ ２００１７

仙台科学馆 ２８ ４～６ ５ ３ １９９６

名古屋科技馆 １５ ４５ — — １９８９

神户青少年科学馆 ２０ ４３～５５ 地面 ２５ １９８４

日本科学技术馆 １２ ４ １０ ５ １９６４

四、中型以上科技馆展厅人流量大，设自动扶梯运送集中的人流是较为普遍的客运方式。小型科技

馆人流少，展厅层数少，步行可解决交通问题，可不设自动扶梯。大型科技馆应设置载客量多的电梯，以

尽快运送客人。

五、考虑使用和经济两方面因素，垂直运输展品的货运电梯应选用较大吨位的标准梯。展品设计应

适应垂直运输的基本条件，使展品小型化或拆卸运输后组装。大型科技馆的货用电梯不宜小于３ｔ。特
殊需求应选用大吨位、大轿厢的非标准货梯，且应考虑电梯门、通道门与轿厢尺寸相对应，以方便货物进

出。例如日本科学技术馆展厅就设有８ｔ的货梯。
六、观众休息区内服务设施的设置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科技馆有条件时尽可能做到。餐饮部加

热食品时气味四溢影响展厅，故在展厅内不宜设提供热食品的餐饮部。

七、短期展厅因展期短暂、经常更换，为避免布展、撤展的垂直运输，不宜设置在二层以上楼层。要

求独立的观众出入口，是为避免常设展厅与短期展厅观众混杂。

第三十一条 科技馆内的报告厅、大型影视厅开放时间有时与展厅的开放时间不同步，为便于管

理，提出本条。

第三十二条 科技馆观众数量多、少年儿童比例大，编制组经与国内部分消防专家研究适当提高了

科技馆建筑的耐火等级。当设计方案超出现行规范时，可采用当今国际通行的火灾性能化设计与火灾

危险性评估方法加以解决，即运用消防安全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制定整个防火系统应达到的性能目标，

并针对该工程的实际状态，应用各种可能方法对建筑的火灾危险和将导致的后果进行定性、定量地预测

与评估，以求最佳的防火设计方案和最好的防火保护。

展厅装修和展览、展品材料的选择，应符合《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５０２２２的要求。
第三十三条 政府投资的科技馆建筑在所在地区一般具有较大影响，是重要的公共文化设施，为公

众所瞩目。建筑造型设计应实用、经济、美观、安全。不应为追求新、奇、特的外表而牺牲使用功能，造成

投资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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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室 内 环 境

第三十六条 本条是对科技馆室内视觉环境提出的要求。从全国科技馆目前现状调查结果看，除

几个大型科技馆外，其他科技馆，人工照明照度偏低，亮度不够，光源显色指数较低，光色偏冷，照明质量

较差，不能提供良好的视觉环境。因此，本条对科技馆的视觉环境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要求，以改善视觉

条件，保护青少年的视力，提高展示效果。

国内外没有专门针对科技馆的照明标准，本标准综合参考了美国 ＩＥＳ，英国 ＩＥＳ、ＣＩＢＳ，澳大利亚照
明协会照明标准以及我国《建筑照明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０３４等，提出了科技馆内主要区域照度标准。表３
中未列出的区域照度标准，可参见附表１４中国内外类似场所的照度标准。展厅的照度标准值选用了展
览馆一般展厅的照度值２００ｌｘ。科技馆的门厅、休息区与展厅有时很难明确区分，故选用与展厅一致的
照度值，以免引起明暗感。国外照明设计标准中，门厅、大厅的标准照度为２００～３００ｌｘ，故本标准综合考
虑，将门厅、休息区的照度值取２００ｌｘ。票房、问询处照度值采用了办公建筑接待室、前台的照度值。商
品部照度值选用了一般商店营业厅的照度值。

表４中特殊展品、展柜主要指辨色要求较高的展品、展柜。另外，随着电光源技术的发展，高显色性
的光源越来越多，许多荧光灯、金属卤化灯显色指数都达到 ８０以上，一些可以超过 ９０。建议使用本表
时，在不影响投资的条件下选用较高显色指数值。

科技馆展厅和公共照明用电负荷较大，不同时段观众数量差异很大，可通过自动控制技术调节相关

区域的照明，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

国内外公共建筑照度标准值比较表（ｌｘ） 附表１４

类别
建筑照明

设计标准
ＣＩＥ 德国 美国 俄罗斯 日本

普通办公室

高档办公室

３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７５０

设计室、绘图室 ５００ ７５０ ７５０ ７５０ ５００ ７５０～１５００

陈列厅、营业厅

接待室、会议室

２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５００
３００～７５０

档案室

休息室

２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
７５
５０～７５

１５０～３００
７５～１５０

楼梯间、电梯间

走道、交通区
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１００
２０～７５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贮藏室、库房

厕所

盥洗室

５０
７５～１５０
７５～１５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７５
５０～７５
５０～７５

７５～１５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资料来源
ＧＢ５００３４
２００４

ＣＩＥＳ００８
／Ｅ２００１

ＤＩＮ５０３５
１９９０

ＩＥＳＮＡ
２０００

ＣＨИП
２３０５９５

ＪＩＳＺ
９１１０１９７９

第三十七条 本条是对科技馆室内空气质量提出的要求。空气质量关系到观众的健康，而科技馆

参观人数变化幅度大，因此，有必要对科技馆的展厅、报告厅、影像厅等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控制。

第三十八条 本条是对科技馆室内声环境提出的要求。展品及其设备工作噪声、建筑设备运行噪

声、观众活动噪声是展厅内的噪声源，室外环境噪声是展厅外的噪声源，以上噪声都是构成展厅听觉效

果降低的原因。在设计时，对观众的数量和发声量很难预计，而空场背景噪声是能控制的。只要建筑设

计控制建筑设备运行噪声、室外环境噪声，展品设计控制展教设备工作噪声，将展厅空场背景噪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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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５０ｄＢ（Ａ）以下是可能的。必须强调：噪声控制中的隔振、减振吸声、消声等措施应是辅助手段，而控制
噪声源、选用低噪声建筑设备与展教设备是首要的措施。高噪声设备尽管节省了部分设备采购费用，却

增加了治理的投资和难度，得不偿失。这方面，黑龙江科技馆选用低噪声设备，很好地控制了展厅噪声

的经验，值得借鉴。大型科技馆展厅空间大，建筑和展教设备多，它们往往功率大，发声量大，其噪声控

制尤为重要。

展厅内吸声量不足或不设吸声措施，会造成混响时间过长。科技馆展厅无法确定观众的数量，也不

能控制观众的发声量，故应依据空场混响时间确定吸声量。本标准选择各种厅堂混响时间较大值１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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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筑设备和建筑智能化

第三十九条 为贯彻国家“四节一环保”的政策，科技馆建筑设备及系统应满足节能的要求。

科技馆某些展台和实验室在展示过程中会散放出有害气体或排放出废水，例如在演示高压放电时，

会释放出臭氧；化学实验时会散放出含有酸碱等的有害气体或排放出含有酸碱等的废水，若不采取措

施，不但直接危害观众的身体健康，还会污染科技馆周围的环境，因此有害气体应设机械排风系统排除，

废水应单独收集和处理。

科技馆为人数众多的公共场所，公共建筑的卫生环境关系到观众的身体健康，为避免人员交叉感

染，厕所内应采用非触摸式的卫生器具，如采用蹲式大便器和脚踏式冲洗阀、洗手盆和小便器采用感应

式冲洗阀等。

第四十条 电力设施为科技馆照明、动力、展品提供能源，是保证科技馆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考

虑到科技馆人员密集，且青少年占大多数，故本标准中确定的供电负荷等级较一般民用建筑负荷等级有

适当提高，并确定科技馆为二级以上负荷用户。

由于科技馆用电负荷不定因素多、变化大，确定一个较准确的用电负荷密度标准比较困难。为便于

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估算用电总负荷，本标准根据目前国内民用建筑用电状况，提出了科技馆单位用

电负荷密度参考值。

第四十一条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作为普及科学技术教育重要阵地的科技馆应体现信息时

代的特征并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为其功能服务。通信基础设施是制作、发送、接收、收集、传输、交流和存

贮信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建设科技馆时，应同时配备好这些条件。科技馆的通信基础设施主要包

括有线或无线的语音、数据和视频系统及其相关的设备，结构化布线。数据系统网络还应考虑内部网络

与外部网络。

第四十二条 智能化管理系统本身体现现代科学技术水平，反映信息时代特征。科技馆采用先进

的智能化管理技术，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而且可以节约能源，还可为智能化管理技术的应用

起到宣传示范作用。因此，科技馆在建设时应把楼宇智能化管理作为重要内容，按照统一规划、逐步实

施的原则，为不断发展的管理技术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表７中建议设置项主要基于下列考虑：
一、为了节能，冷热源、空调、照明作建筑设备监控的选项。考虑到小型馆面积规模小，冷热源与空

调系统比较简单，设备数量较少，可采用简单启、停设备实现节能，以减少该部分投资和楼宇自控管理人

员。

二、为便于引导观众参观，建议所有馆都设信息自动查询设施。

三、由于大型、特大型馆配电设备比较多，系统复杂，为了提高系统运行和设备的管理水平，减少现

场维护管理人员，增加配电监控和智能化系统集成的设置。

四、考虑小型馆面积规模小，出入口少的特点，为了节省投资，减少安防技术维护人员，小型馆可不

设安防系统。

本条是建议设置项，不是必选项。各馆可根据实际情况，资金状况增减项。

冷热源包括制冷站、锅炉房、热交换站等设备及系统；

空调包括室内的温湿度、新风、通风、排风等设备及系统；

配电包括变配电设备、变配电系统、备用应急电源、不间断电源、大型双电源自投开关、直流电源等

设备及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包括闭路电视监控、出入口控制管理、入侵报警系统、巡更系统停车场的收费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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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周界监控系统等；

信息自动查询系统是为观众提供多种信息、导引观众的综合性服务系统；

智能化系统集成是将以上各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及其他一些需要集成的（如电梯、计费、办公自动

化等）系统进行集成管理。

智能化管理内容很多，本标准提到的仅是能较密切地服务于科技馆展教功能的一些子项。各地科

技馆建设时可根据各自情况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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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十三条 本条说明由政府投资兴建的科技馆建设投资组成。一般由建筑安装工程（房屋建筑

工程、室外工程）费用、展教装备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和预备费用组成。

科技馆的特点决定人流集中，流动量大，有些活动需在室外进行，某些特殊展品需在室外展示，故本

标准将建筑安装工程分为房屋建筑和室外工程两个部分，以便较好地反映室外工程所需费用。房屋建

筑工程包括：房屋建筑工程、设备采购、安装工程。室外工程包括：室外工程、市政工程接口、园林绿化工

程、室外场地道路及室外展场工程。

根据建设部、财政部建标〔２００３〕２０６号文，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组成。
直接费由直接工程费和措施费组成。直接工程费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各项费用。

措施费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非工程实体项目的费用。

间接费由规费、企业管理费组成。规费指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企业管理费

指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所需费用。

展教装备费用指展品费用和研究装备费用。

展品费用包括用于展教活动的展品及其配套费用。

研究装备费用包括用于展教资源开发、展品维护、科技馆情报与理论研究、展教资料采集、科技文物

和标本收藏等工作的装备费用。

根据国家计委、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计标〔８５〕３５２号文，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系指根据有关规定应在基
本建设投资中支付的，并列入建设项目总概算的，除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和设备、工器具购置费以外的一

些费用。

预备费用包括基本预备费和专项预备费。

第四十四条 编制组从获得的较完整的科技馆建设调研资料中选取了１９９５年以来新建馆资料进
行汇总，结果见附表１５。

由附表１５可以看出，房屋建设工程费平均约为４７００元／ｍ２，与国内公共建筑单价费用比较是相一
致的。

室外工程费是对能单列的有一定室外场地费用的科技馆进行平均的结果，按建筑面积计算平均值

约为５００元／ｍ２，此值具有代表性。
工程建设其他费各地区有一定的差异，各地区这类费用内容和标准无法统一，故未能列入附表１５。

这类费用总和约占建筑安装工程费的１０％～１５％。
展教装备费以展厅面积为基本单位，平均约３０００元／ｍ２（如以科技馆建筑面积为基本单位，平均约

１６５０元／ｍ２），此费用同目前单件展品费用与所占展厅面积的关系是一致的。如果根据科技馆展教装备
费的正常需要，展厅面积３０００元／ｍ２的费用值则明显不足。

附表１６是在参考近几年国内建成的较完整的科技馆的经济指标的基础上，结合现行实地情况，经
修正后编制的建设费用投资估算参考指标。参考指标基本上采用了调研结果，仅在展教装备费上进行

了一定提高。

附表１６中的房屋建设工程、室外工程投资估算采用了调研结果的平均值。工程建设其他费按建筑
安装工程费的１０％～１５％采用。展教装备投资估算的标准则是在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增加３０％（按展厅
面积计算平均约为３９００元／ｍ２，按建筑面积计算平均约为 ２１５０元／ｍ２）。附表根据科技馆类型有所区
别，对于小型馆，以每２２５ｍ２展厅面积（大致相当于每件展品在展厅中的平均占地面积）展教装备投资
估算为６５万～９９万元；中型以上馆，以每２２５ｍ２展厅面积展教装备投资估算为６２万～１２５万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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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以来新建科技馆投资费用一览表 附表１５

馆 名
建筑面积

（ｍ２）
常设展厅

面积（ｍ２）

房屋建设工程费 室外工程费 展教装备费

工程投资

（万元）

元／ｍ２

（建筑面积）

工程投资

（万元）

元／ｍ２

（建筑面积）

工程投资

（万元）

展品数量

（件）

元／ｍ２

（展厅面积）

开馆时间

（年月）

天津科技馆 ２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０８０ ４３２４ — — ２３００ ３１８ ２３００ １９９５１

安徽科技馆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３６７４ ３０６２ ４２６ ３５５ １５２０ １８０ ３８００ １９９９９

中国科技馆Ａ馆 ２３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３２５０ ５７６０ — — ７０００ ４５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５

郑州科技馆 ８４００ ４２００ １９２８ ２２９５ １６０ １９０ ７８９ ２７３ １８８０ ２０００５

江苏科学宫 １３６００ ９１００ ５８００ ４２６４ — — ２４００ ２２０ ２６４０ ２０００５

厦门青少年科技馆 ９８００ ３５００ — — １２４５ — １１００ １７０ ３１４０ ２００１５

合肥科技馆 １１８００ 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５９３２ １０００ ８４７ １８００ ２６０ ３０００ ２００２５

江西科技馆 １６０００ ９１００ ８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１３ ３０００ ２１３ ３３００ ２００２９

黑龙江科技馆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７１２０ ６８４８ １８８０ ７５２ ２５００ ２８０ ２０８０ ２００３８

山东科技馆 ２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 — — — ３２００ ４７０ ２５６０ ２００３１２

平均值 — — — ４６８６ — ４９１ — — ２９７０ —

注：①表中展品数量未包括赞助展品数量。

②表中室外工程费未单列时，建设费用包括房屋建筑工程费和室外工程费。

③表中厦门青少年科技馆地理环境特殊，室外工程费未进行平均。

建设费用投资估算参考指标（元／ｍ２） 附表１６

费用名称

馆类型

建筑安装工程费

房屋建筑工程费 室外工程费

展教装备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

特大型馆 ３０００～７０００ ３５０～７５０ １４００～２５００ ５６０～８４０

大型馆 ３０００～７０００ ３５０～７５０ １５００～２８００ ５６０～８４０

中型馆 ２６００～６０００ ３００～６６０ １６００～２９００ ４８０～７２０

小型馆 ２５００～５５００ ２６０～６００ １８００～２７００ ４４０～６６０

预备费用各地区考虑因素不同，标准无法统一，一般按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展教装备

费之和的３％～６％考虑。
附表１７为日本部分科技馆房屋建筑工程费用、展教装备费用调研统计资料。从附表中可看出，在

日本部分科技馆的建筑安装工程费（含房屋工程、室外工程）与展教装备费之和中，展教装备费所占比例

为３１８％（平均值）。本标准的高限与其相当。
日本仙台市科学馆是全市中学实验教学的特种实验室，包括地学、生物、物理、化学四个实验室，全

市中学生的相关实验均在这里进行，是非常生动的教学实验室。仙台市科学馆相当一部分展品是由高

校及科研机构提供的，展教装备费用较低。附表１７中的展教装备费用不代表全部费用，参加平均统计
代表性不强，故未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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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部分科技馆房屋建筑工程费用、

展教装备费用调研统计表 附表１７

馆 名
建筑面积

（ｍ２）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亿日元）

展教装备费用

（亿日元）

展教装备费用／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展教装备费用

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

（新馆）
２２８００ １００ ６５ ３９４

日本科学未来馆 ４０６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３

仙台市科学馆 １２２００ ５６６ １３３ —

琵琶湖博物馆 ２４０００ １５４４ ４５６ ２２８

平均值 — — — ３１８

注：２００４年６月调研结果。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劳动力成本、物价指数不同，在科技馆建设投资上，各地区差异较

大。因此，建设费用投资估算参考指标数值范围相差幅度较大，但仍能反映一个上限和下限值，有助于

政府投资决策。根据附表１６推算给出的本条科技馆房屋建筑工程费、室外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展
教装备费各占建设项目投资的百分比相对稳定，不会因物价的变化有大的起伏，可使政府在投资建设科

技馆时，对科技馆建设的各项费用比例有一个宏观了解和控制，以防止漏项或比例失调，影响科技馆建

设投资效果。

第四十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相关规定，政府投资建设的科技馆，年度运

行经费应由政府给予保障。

科技馆一般费用指人员支出费用、公用支出费用、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费用等。

科技馆专项费用指科技馆专项业务（展览和展品研发更新、展览环境设计改造等）费、设施修缮费

（含展教设备维修费等）、设备购置费等。

第四十八条 关于科技馆的运行经费问题，编制组对国内部分近几年建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

馆运行经费进行了调研（结果见附表１８）。各地科技馆普遍反映经费不足，有些馆已经到了难以运行的
状况，这是导致科技馆的观众人数逐年下降、科普教育功能减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保障科技馆的正常

运行，发挥科技馆应有的效益，编制组在对目前各馆的实际需求和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后，在原有基

础上，给予小型馆增加了２０％运行经费，给予中型以上馆增加了３０％运行经费，由此综合确定了本条的
运行经费的百分比。

国内部分科技馆运行经费统计 附表１８

馆 名
建筑面积

（ｍ２）
展厅面积

（ｍ２）
建设投资

（万元）

现状支出

万元／年 元／ｍ２·年

现有支出

满足程度

开馆时间

（年月）

天津科技馆 ２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３８０ ７５０ ３５７ 不足 １９９５１

安徽科技馆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６２０ ３５０ ２９２ 不足 １９９９９

中国科技馆 ４３０００ １７２００ — ３５００ ８１４ 满足 ２０００５

郑州科技馆 ８４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８７７ ３９０ ４６４ 不足 ２０００５

江苏科技馆 １３６００ ９１００ ８０００ ７５２ ５５３ 不足 ２０００５

厦门青少年科技馆 ９８００ ３５００ ５８４５ ５００ ５１０ 基本满足 ２００１５

合肥科技馆 １１８００ ６０００ ９８００ ６６０ ５５９ 基本满足 ２００２５

江西科技馆 １６０００ ９１００ １１５００ ７００ ４３８ 不足 ２００２９

平均值 — — — — ４９８ — —

２４



第四十九条 科技馆建设工期是在调研各地科技馆建设工期的基础上，并参考《全国统一建筑安装

工程工期定额》（２０００版）中综合楼工程、图书馆工程、影剧院工程的工期确定的。本条工期的计算是以
一个单项（位）工程为基数确定的工期。如为两个以上单项工程，工期的计算是以一个单项（位）工程最

大工期为基数，另加其他单项（位）工程工期总和乘相应系数计算，一般另加两项之内乘系数０２５计算。
地区分类见附表１９。

地区分类 附表１９

地区类别 行 政 区 划

Ⅰ类地区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重庆、海南

Ⅱ类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

Ⅲ类地区 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西藏、青海、新疆

科技馆建设投资与运行费用估算例题：

例题１：计划建造面积为２００００ｍ２的科技馆
科技馆建设投资＝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展教装备费＋预备费

＝２００００ｍ２×（５０００＋５５０＋７００＋２１５０）元／ｍ２×（１＋４５％）
＝１６８００万元＋７５６万元
＝１７５５６万元

科技馆年运行费用＝一般费用＋专项费用
＝２００００ｍ２×（５０００＋５５０）元／ｍ２×９％＋２００００ｍ２×２１５０元／ｍ２×１０％
＝１４２９万元

例题２：计划建造面积为１２０００ｍ２的科技馆
科技馆建设投资＝建筑安装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展教装备费＋预备费

＝１２０００ｍ２×（４３００＋４８０＋６００＋２２５０）元／ｍ２×（１＋４５％）
＝９１５６万元＋４１２２万元
＝９５６８２万元

科技馆年运行费用＝一般费用＋专项费用
＝１２０００ｍ２×（４３００＋４８０）元／ｍ２×９％＋１２０００ｍ２×２２５０元／ｍ２×１０％
＝７８６２万元

３４



第九章 管理和运行

第五十条 科技馆日常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行政管理———包括日常行政、人事、财务、物资、后勤等事务；

公共关系———包括对外联络、宣传、接待等事务；

设计研究———包括展览和展品的设计研究，科技馆情报、理论、规划、展教方法的研究，开展公众调

查与科技馆展教效果评估等；

公众教育———包括展览和展品管理，辅导公众参观，组织报告、讲座、影视和实验等教育活动等；

公众服务———包括销售参观门票，维护展厅安全和卫生，观众餐饮和商品销售服务等；

工程管理———包括建筑、水、暖、空调、电气、电讯等设备的日常运行及维护。

科技馆设置的部门数量、名称可因馆而异，小型科技馆可由一个部门管理多项工作。

第五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以政府财政投资建设的科普场

馆，应当配备必要的专职人员。”科技馆的工作人员数量既是实现其自身功能的重要保障之一，也是确定

科技馆建设用房指标的依据之一。

有关研究成果表明，国际上科技馆工作人员数量总的趋势是：规模越大，单位面积工作人员越少；规

模越小，单位面积工作人员越多。究其原因，不论科技馆规模大小，某些部门是必须设置的，且这些部门

的工作人员数量与规模虽有一定关系，但不完全呈正比关系。根据对国外部分科技馆工作人员统计（附

表２０）证实了这一事实。根据编制组对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馆工作人员调查（附表２１），其工作人
员数量也基本符合国际上的这一规律。

国外部分科技馆工作人员统计 附表２０

馆类型 馆 名
工作人员

（人）

建筑面积

（ｍ２）
工作人员／
建筑面积

平均工作人员／
平均建筑面积

特大

型馆

大、中

型馆

小型馆

美国国家历史与技术博物馆 ２７８ ６１２００ １／２２０

德国德意志博物馆 ３８０ ６００００ １／１５８

日本东京科学未来馆 ２３５ ４０５９０ １／１７３

加拿大安大略科学中心 ２２５ ３３１０８ １／１４７

新加坡科学中心 ６７ １１７００ １／１７５

韩国国家科学博物馆 ７４ １０７１０ １／１４５

美国旧金山探索馆 ６４ ８５００ １／１３２

日本东京科学技术馆 １３０ ２５１６０ １／１９４

美国西雅图太平洋科学中心 ４５ ７３５０ １／１６３

德国不莱梅大学科学中心 ３０ ４０００ １／１３３

日本名古屋电气科技馆 ２５ ５２００ １／２０８

日本京都光科技馆 ２８ ３０００ １／１０７

１／１７４

１／１６７

１／１５３

４４



国内部分科技馆工作人员统计 附表２１

馆类型 馆 名
工作人员

（人）

建筑面积

（ｍ２）
工作人员／
建筑面积

平均工作人员／
平均建筑面积

特大型馆

大、中

型馆

小型馆

中国科技馆 １８２ ４３０００ １／２３６

黑龙江科技馆 １１５ ２５０００ １／２１７

天津科技馆 １０９ ２１０００ １／１９２

江西科技馆 ８６ １６０００ １／１８６

江苏科学宫 ６３ １３６００ １／２１６

安徽科技馆 ６７ １２０００ １／１７９

合肥科技馆 ５８ １１８００ １／２０３

厦门市科技馆 ４３ ９８００ １／２２８

郑州科技馆 ８２ ８４００ １／１０２

蚌埠市科技馆 ３０ ４４００ １／１１０

唐山市科技馆 ３８ ７５００ １／１９７

嘉兴市科技馆 １８ ７６００ １／４２２

１／２３６

１／１８９

１／２２７

从附表２０、附表２１可知：
国际上特大型馆工作人员数量与平均建筑面积的平均值大约在１人／１７４ｍ２，国内现为１人／２３６ｍ２。

考虑到国内实际情况，本标准对大型馆人员数量与建筑面积的比值取低于国际平均值，即１人／２００ｍ２。
国际上大、中型馆工作人员数量与建筑面积的平均值大约在１人／１６７ｍ２，国内大中型馆现状情况平

均值为 １人／１８９ｍ２。本标准对大、中型馆工作人员与建筑面积的比值取低于国际平均值，即 １人／
１８０ｍ２。

国际上小型馆工作人员数量与建筑面积平均值为１人／１５３ｍ２，国内仅有的以展教为主要功能的小
型科技馆（均为地市级馆），其工作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工作人员数量与建筑面积平均值为 １人／２２７ｍ２

（嘉兴科技馆工作人员与总建筑面积的比值为１人／４２３ｍ２）。根据国际上科技馆所需工作人员数量规律
并考虑国情，本标准对小型科技馆工作人员数量与建筑面积的比值取低于国际平均值，即１人／１６０ｍ２。

科技馆工作人员分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人员三类。管理人员包括行政管理负责人、业

务管理负责人和各类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专业技术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工勤人员包括

技术工人和一般工人。

５４


